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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节前大检查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、局机关各处室、各基层单位：
为切实加强廉洁从政、作风纪律和安全管理常态化，有效加强党风廉政和作风效能，现根据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市委十项规定、《无锡市环保局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规定》、《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工作纪律制度》，以及《无锡市环保系统“敢担当、守纪律、有作为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案》等制度，开展节前大检查，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市委十项规定执行情况
（1）不准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节礼。
（2）不准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各种商业预付卡、购物卡、消费券和电子礼品等。
（3）不准出入私人会所或利用单位食堂等场所搞奢靡享受、吃喝玩乐，工作日饮酒等；不准酗酒和酒后驾车。
（4）不准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金、实物，以及借工会名义滥发钱物等。
（5）不准公款旅游、公车私用（包括公务用车和执法业务用车严格执行管理规定）、组织或参与公款高消费娱乐和健身活动、公款报销或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等。
（6）不准违规组织或参加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等。
（二）“敢担当、守纪律、有作为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
（7）各单位（处室）对照《方案》动员教育阶段要求，就学习讨论、个人心得体会、书目文件学习的落实情况。
（8）各单位（处室）对照《方案》自查自纠阶段要求，就纪律规矩、工作作风、担当精神、服务质量、廉洁自律、落实效果等方面的排查情况。
（三）工作纪律执行情况
（9）严格遵守工作作息制度，按时上下班。
（10）上班期间，按照各自岗位职责认真工作，不得擅离职守，不得在工作时间内干私事或者聊天，不得到其他办公室闲串，不得在计算机上玩游戏、聊天或炒股。
（四）安全工作开展情况
（11）重视安全管理工作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认真查找安全管理漏洞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。
（12）各类重点场所、重点目标严禁动用明火，不得私拉乱按电源电线，不得使用电炉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，不得损毁消防设施设备，堵塞消防通道等。
（13）监控中心要加强门卫监控，严格门卫会客制度。
（14）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执行保密工作规定，加强保密工作监督管理。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要充分认清做好当前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，抓好落实。
（二）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做到人人皆知，自觉遵守各项规定。
（三）各市（县）区环保局、各处室、各基层单位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开展自查。
（四）局机关将组成检查组开展抽查。
（五）请各市（县）区环保局、各基层单位，在9月30日前将大检查贯彻落实情况报局办公室，传真号码:818234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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